
关于印发《秦皇岛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秦房字〔2011〕208 号 2011 年 12 月 27 日）

各县、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城乡建设局）：

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全市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制度，根据《物业管理

条例》（国务院令第 504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建设部、财政

部令第 165号）等行政法规，制定了《秦皇岛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秦皇岛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秦皇岛市财政局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秦皇岛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全市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保障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的安全，维护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所有人合法权益，根据《物业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 504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建设部、财政部

令第 165号）等行政法规、法律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交存、使用、管理和监督，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是指专项用于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

期满后的维修和更新、改造的资金。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住宅共用部位，是指根据法律、法规和房屋买卖合同，

由单幢住宅内业主或单幢住宅内业主及与之结构相连的非住宅业主共有的部位，

包括：住宅的基础、承重墙体、柱、梁、楼板、屋顶以及户外的墙面、门厅、楼

梯间、走廊通道等。本办法所称共用设施设备，是指根据法律、法规和房屋买卖

合同，由住宅业主或者住宅业主及有关非住宅业主共有的附属设施设备，包括电

梯、天线、照明、消防设施、绿地、道路、路灯、沟渠、池、井、非经营性车场

车库、公益性文体设施和共用设施设备使用的房屋等。

第四条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实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所有权人决策、

政府监督的原则。

第五条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会同市财政局负责全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的指导和监督工作。

第二章 交存

第六条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对象为全市（包括海港区、北戴河区、山海

关区、市开发区、北戴河新区、抚宁县、昌黎县、卢龙县、青龙满族自治县）下

列物业的业主：

（一）住宅，但一个业主所有且与其他物业不具有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

的除外；

（二）住宅区内的非住宅或与单幢住宅结构相连的非住宅；



（三）能够办理产权转移登记的下房、车库和地下车位（库）（人防设施不

交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其维修养护责任由受益人承担）。

（四）商业用房、办公用房专项维修资金的收取参照执行。

第七条 商品房（公共租赁房、廉租房除外）每平方米建筑面积首期交存住

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数额为秦皇岛市区住宅建筑安装工程每平方米平均造价的

7%。

（一）多层住宅（6层以下含 6层）每平方米 77元；

（二）高层住宅（7层以上含 7层）每平方米 119元;
（三）公寓每平方米 126元；

（四）别墅每平方米 154元；

（五）地下车位每平方米 112元；

（六）商业用房每平方米 172元；

（七）办公用房每平方米 186元；

（八）经济适用房每平方米 123元；

（九）车库和下房按照地（楼）上建筑物标准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第八条 业主分户账面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余额不足首期交存额 30%的，应当

及时续交。续交标准为首期交存数额的 70%。

第九条 成立业主大会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续交方案由业主大会决定。未

成立业主大会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续交方案须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

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

第十条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会同市财政局，对首期商品房屋专项维修

资金的交存标准适时向社会公布。

第十一条 商品房屋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交存方式由业主按规定将资金

存入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户。即业主在办理商品房入住手续前持开发建设单位

出具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通知单和身份证到指定银行交存，银行根据市住房

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核定的分户明细资料进行核对收款，并出具专用收据。专用收

据由省财政厅统一印制，市财政局与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共同监督管理，专

储银行购买、使用。

第十二条 未按规定交存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开发建设单位不得将房

屋交付购买人，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不予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

第三章 使用

第十三条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项用于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

满后的维修和更新、改造，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四条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应当遵循方便快捷、公开透明、受益

人与负担人相一致的原则。

第十五条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更新、改造费用，按照下列

规定分摊：

（一）单幢住宅整体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的，由单幢住宅的全体业

主按照各自拥有专有部分建筑面积比例决定使用及共同分摊。

（二）单幢住宅涉及一个单元的维修，由单元内的业主按照各自拥有专有部

分建筑面积的比例共同分摊；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元的维修，由两个或者两

个以上单元内的业主按照各自拥有专有部分建筑面积的比例决定使用及共同分

摊。



（三）物业区域内全体业主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由全体业主按照各自拥有

专有部分建筑面积的比例决定使用及共同分摊。

（四）物业区域内如有未交纳专项维修资金的物业，由物业所有权人按照专

有部分建筑面积的比例分摊维修费用。

第十六条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业主大会管理前，需要使用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的，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专业施工队伍、物业服务企业、相关业主根据维修和更新、改造项目

提出使用建议；

（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

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讨论通过使用建议；

（三）专业施工队伍、物业服务企业、相关业主持有关材料，向市住房保障

和房产管理局申请列支，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组织对维修项目进行审核；

（四）使用金额 2万以下的，出具现场勘察情况报告；

（五）使用金额 2万元以上的，审计部门对施工决（预）算出具审计报告；

（六）工程竣工验收单及保修文件；

（七）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审核同意后，向专户管理银行发出划转住宅

专项维修资金的通知；

（八）专户管理银行将所需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至维修单位。

第十七条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业主大会管理后，需要使用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的，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专业施工队伍、物业服务企业、相关业主提出使用方案，使用方案应

当包括拟维修和更新、改造的项目、费用预算、列支范围、发生危及房屋安全等

紧急情况以及其他需临时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情况的处置办法等；

（二）业主大会依法通过使用方案；

（三）业主委员会依据使用方案审核同意，并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备

案。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对维修项目预算进行审核，审核中如发现不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使用方案的，应当责令改正；

（四）业主委员会向专户管理银行发出划转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通知；

（五）专户管理银行将所需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至维修单位。

第十八条 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时应提供下列材料：

（一）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表；

（二）召开业主大会情况报告及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

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动用维修资金的签字表；

（三）业主委员会根据业主大会决议对专业施工队伍、物业服务企业、相关

业主办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事宜的授权书；

（四）维修施工方案、预算、合同、业主委员会意见；

（五）按照专有部分建筑面积比例各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分摊表；

（六）维修资金不敷使用、未缴维修资金及未出售的房屋，提供按其所占房

屋建筑面积比例的分摊维修费用说明；

（七）公示的图文资料；

（八）施工单位的营业执照和资质证书；

（九）办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第十九条 发生危及房屋安全等紧急情况，可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增值收

益并由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组织应急维修专业队伍立即组织实施，同时办理

维修资金申报手续。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按照以下规定列支：

（一）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业主大会管理前，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1、专业施工队伍、物业服务企业、相关业主提出紧急维修申请书、维修（更

新、改造）项目、费用预算及组织实施使用方案等有关材料，向市住房保障和房

产管理局申请列支；

2、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审核同意后，向专户管理银行发出划转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的通知；

3、专户管理银行将所需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至维修单位。

（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业主大会管理后，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1、专业施工队伍、物业服务企业、相关业主提出紧急维修申请书、维修（更

新、改造）项目、费用预算及组织实施使用方案等有关材料，向业主委员会提出

列支；

2、业主委员会依据使用方案审核同意，并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备案。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如发现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使用方案的，应当责

令改正；

3、业主委员会向专户管理银行发出划转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通知；

4、专户管理银行将所需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至维修单位。

第二十条 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涉及范围内的相关业主、业主大会，

要对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认真审议、真实表决，严格把关。业主委员会要对业

主表决情况、费用分摊方案与维修决算数额提出审核意见，并公示。未成立业主

大会的以及业主委员会自管的项目，需经社区居委会见证，并公示。

第二十一条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负责对维修资金使用审核和备案。审

核同意的，应出具备案通知，不同意的应提出责令改正意见。

第二十二条 业主大会要求审计的，应经有资质的审计单位进行工程决算审

计，审计费用在该项目专项维修资金中列支。维修项目分次实施的可合并审计。

第四章 收益管理

第二十三条 在保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正常使用的前提下，市住房保障和房

产管理局会同市财政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委托专户银行将其代管的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转存银行定期存款或购买国债。

第二十四条 业主大会也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委托专户银行将其自管的住

宅专项维修资金的部分转存银行定期存款或购买国债。利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购

买国债的，业主大会应当经全体业主同意。

第二十五条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费用由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增值收益中提

取。

第五章 账户管理

第二十六条 新建住宅项目在办理入住手续前一个月，开发建设单位应按指

定格式报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测绘后的项目基本情况和分户明细资料。项

目基本情况和分户明细资料经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审核确认后开具《新建项

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开户通知单》。银行凭《新建项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开户通

知单》和上述资料开户。



第二十七条 业主大会成立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由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

局代管，并委托两家银行作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专户管理银行，开立住宅专项

维修资金专户，以物业管理区域为单位设账，按住宅户门号建账到户。未划定物

业管理区域的，以项目或幢为单位设账，按住宅户门号建账到户。

第二十八条 业主大会成立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可继续由市住房保障和房

产管理局代管，也可由业主大会决定账目管理单位并设专户管理。业主大会决定

账目管理单位并建专户管理的，须经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同意，同时将业主

缴交维修资金单据收齐，形成业主大会决议并经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确认

后，方可立户建账并划转业主交存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第二十九条 业主大会开立专项维修资金账户的，应将原市住房保障和房产

管理局委托银行，作为本物业区域内的专户管理银行，以物业管理区域为单位设

账，按住户门号设分户账，并建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制度，继续接受市住房

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监督。

第三十条 专户管理银行应当每年至少二次向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及业

主委员会发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对账单。

第六章 查询管理

第三十一条 专户管理银行应当建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查询制度，接受业主、

业主委员会对其分户账中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查询。查询内容为：

（一）业主查询:个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使用和结存余额，发生列支的

项目、费用和分摊情况。

（二）业主委员会查询：物业服务区域内分户账中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

使用和结存余额，发生列支的项目、费用和分摊情况。

第三十二条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及业主委员会对资金账户变化情况有

异议的，可以要求专户管理银行进行复核。

第七章 组织实施

第三十三条 为规范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施工由市

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的专业施工队伍组织实施；中标后的

专业施工队伍必须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

第三十四条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负责对各县（包括昌黎、抚宁、青龙、

卢龙）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部门业务指导和监督。

第三十五条 2012年 1月 1日前取得施工许可证的开发建设项目仍按以前的

规定执行。2012年 1月 1日后取得施工许可证的开发建设项目，按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2年 1月 1日起实施，《秦皇岛市住宅共用部位共

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管理办法》（秦房字[2002]12号）同时废止。本市制定的住

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和使用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建设部、财政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

法》（建设部、财政部令第 165号）以及河北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